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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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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

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家庭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它集中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婚姻家庭本质和统治阶级的婚姻家庭

观。

第一节　　　　婚姻自由原则

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自主自愿地决

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制和干涉。婚姻自由包括结

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方面的内容。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之一

西北地区农 出村有家李姓农民，家境贫寒，儿子李栓已

头，但身有残疾，一直未能娶妻。不久，李父失散多年、并已成

为实业家的弟弟找回李家认祖归宗，同时，给予李家大量接济，

使李家的经济状况起了巨大的变化。这时，邻村的赵某看中了李

家的钱财，意欲将自己的大女儿小兰嫁给李栓，遭到了妻子和小

兰的反对，因为李栓 疾，脾气还极为暴躁。见女儿不从，不仅残

赵某便恼羞成怒，将女儿打得死去活来，并与李家择定了婚嫁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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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李家也送来了大量彩礼，小兰无奈，于婚礼的前一天晚上，

与自己的恋爱对象刘某逃离家中，杳无音信。见大女儿不行，赵

某又与李家商定由二女儿小丽顶替小兰嫁给李栓。小丽到李家

后，经常挨打受骂。几次自杀均被救起。回到娘家也得不到安

慰。最后，小丽向法院起诉离婚。

这一案件在群众中引起争论，有的认为，这种婚姻是违法

的，应予以解除；有的则认为，如果解除两家的婚姻，男的鸡飞

蛋打，人财两空，男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提问：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婚姻？

法院在判决中应依据什么法律、法规的哪项条款？

）对男方所送的大量财礼法院将如何判决？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之二

某某（女）经人介绍与 （男）见面相亲。 某向父母表

示“相不中”。但是 某家条件好，母见 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并向男方要了电视机、 衣料等财物，给女儿订了婚。之

后，双方家长不断地催他们去领结婚证。 某只好拖延，长期住

母找到 某在单位宿舍里， 的住处威逼女儿，女儿无奈，只得

与 某去领结婚证。 母遂向男方又索要近万元财物，作为嫁女

的报酬。领了结婚证后，女儿仍不同意举行婚礼，不同意与

某同居。双方家长就请许多亲友轮番地做 某的工作，并施加

某感到压力，最后竟派人将 某看管起来。 无路可走，几次想

寻短见，都被人发现。最后， 某在他人的启发下，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并要求与 某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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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母的行为是属于买卖婚姻，还是借婚姻索取财物？

某与 某的婚姻是否应予以维护？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之三

女甲的母亲乙于 年患病，无力交付手术费及住院费，

同村专业户男青年丙主动借给 元。甲母乙病愈出院后对丙其

十分感激，劝甲与丙交朋友，甲未表示反对。此后，丙又主动送

给乙 台电视机，并表示以前借给乙的 元不再要求偿还。

年 月，甲与丙准备结婚，一起去开证明。甲的叔父丁是

副乡长，坚决反对他们结婚，不许有关人员给他们开结婚证明。

丙找丁申辩，丁说：“你再闹我就把你送法院。”

提问：

甲与丙的婚姻是否包办买卖婚姻，为什么？

元丙给乙的 及 台电视机，属于什么性质的财物，

为什么？

丁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禁止干涉婚姻自由

农村妇女肖玉华的丈夫董铁栓在外出做木工活时，因工伤不

幸死亡。当时肖带着 岁的儿子与公婆、小叔住在一起。董铁栓

的死使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蒙上了阴影。全家对肖怨恨、不满的

情绪越来越强烈。由于家庭矛盾越来越公开、激化，肖玉华再三

要求分开另过，但遭到全家人的反对。后在有关人员的主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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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玉华分得一间半住房和部分家产及丈夫遗留的部分财产。这样

一来，肖便不断地遭到婆家人的打骂。村里有一个单身小伙叫家

旺，人老实、忠厚，但因家境贫寒，搞了几个对象都吹了。家旺

十分同情玉华的遭遇，并经常帮助玉华做农活，玉华受伤的心得

到了一丝安慰。家旺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冲破旧的封建习俗，娶

带子的玉华为妻。两人领取结婚证后，玉华便独自来办理卖房及

处理财产等事，但遭到婆母全家人的反对。小叔子说：“如果你

带着孩子在我家，不再嫁人，房子可以归你，如果改嫁，房子不

能给你，你无权卖，孩子是我家的根，要走你自己走，不能带走

孩子。”肖玉华怎么解释也得不到谅解，反而遭到婆家人的痛打。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肖玉华只得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的保

护。

提问：

董家人的做法是否合法？

肖玉华再婚能否带走董家的祖产房屋？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原告 岁，农民。：刘新民，男，

被告：方莲，女， 岁，农民。

原、被告同住一个村， 年 月登记月订婚，同年 结

婚。被告方莲家庭生活困难，其父母要求结婚后暂不过门（同

居），待女方在娘家劳动 年之后，再举行婚礼。男方表示同意。

年以后，被告以种种借口拒不过门同居，双方只保持名义上的

夫妻关系。 年 月，原告刘新民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被告不同意离婚，表示只要原告再给一些财物就可以过门（同

居） 元人民币和一辆自行。法院当即调解，让原告再给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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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让被告去原告家生活。双方接受调解，以调解和好结案。事

元钱后，男方按照协议，给女方 和 辆自行车，但女方仍没

去男方家生活，并再次向男方索要衣服、被褥等物。男方则表

示，东西可以给，但必须在过门以后才给买。女方坚持先买东西

年 月，再同居。两人僵持不下。 年女方不原告以结婚

过门、挂名夫妻没感情等理由，第二次起诉到法院，坚持要求离

婚，并要 元彩礼钱。被告同意离婚，但不被告退还索要的

同意退彩礼钱。原告说不退彩礼钱也可以，但必须建立真正的夫

妻关系。被告说可以过门成亲，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分家单

过；②要有属于夫妻共有 过门后与原告的父母兄弟的 间房；

姐妹断绝一切来往。原告不接受这些条件，坚持离婚，被告则坚

持不退彩礼。法院动员原告撤诉，原告怕人财两空，只好撤诉。

提问：

被告方莲及其父母的做法是一种什么行为？

）法院在调解中的做法是否妥当？为什么？

第二节　　　　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亦称单偶制，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

它要求有配偶者在婚姻终止前即配偶死亡或离婚之前不得再行结

婚，否则构成重婚。说明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藏的一夫多妻、一妻

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

禁止重婚之一

齐勇与刘玉凤系表兄 岁时，双方未经结婚年刘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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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生一女孩，现年 岁。由于双方

性格不合，经常争吵、打 年架。 月，刘被齐打骂后，便

带着孩子回娘家居住，并宣布与齐脱离同居关系。齐多次要求恢

复同居，均遭刘及其父母拒绝。现齐得知刘已与同村农民丁某登

记结婚后，便向法院控告刘、丁重婚。刘、丁认为：齐与刘是表

兄妹，又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存在婚姻关系；而刘、丁二人

结婚是合法的，应受法律保护。

提问：

齐、刘是否存在婚姻关系？

）刘、丁是否构成重婚？

）法院应当怎样处理？

禁止重婚之二

年，宋男与胡女结婚，并 年，龚女与生养二子。

王男登记结婚，并生养一女。宋男和龚女是同村邻居，平时关系

较好。 年，宋男自己办了个电套厂，聘用龚女为采购员。

后来，两个人关系暧昧，并发展到非法同居，导致两个家庭矛盾

冲突 年。 月中旬，宋男为摆脱现状，准备背井离乡，并

将此念告诉了龚女，龚女得知后欲自杀，宋男不忍心，经两个人

密谋后，宋男带着龚女远到他乡朋友家，并谎称自己已与原妻离

婚，龚女是新娶之妻。从此以后，两人便公开以夫妻名义借住在

年零 个月，且生养一子宋男朋友家，共同生活 年。

月，宋男原妻胡女得知宋男和龚女下落，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

求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宋男和龚女非法同居关系，并对两被告的违

法行为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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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宋男和龚女之间的同居关系构成事实婚姻吗？

）为什么宋男和龚女之间的同居关系是非法的？

禁止重婚之三

年，孔觉方做生意时与田亚丽结识。当时双方均已婚，

年孔觉方、田亚丽先后与配偶离婚。 年田亚丽带着儿子

来到 市，与孔觉方同居，但未领取结婚证。田亚丽的儿子的学

籍卡上父亲一栏，田亚丽亲笔填写孔觉方为其子之父。两人在对

外活动中均互 年 月，田亚丽与孔觉方产生矛称为夫妻。

盾，经常打闹。此后，田亚丽先后 次在外面租房，为其儿子居

年 月 日住。田亚丽仍然与孔觉方同居。 ，田亚丽向孔觉

方要钱，两人发生矛盾，田亚丽持刀与孔觉方争吵，并冲砸办公

室。后孔觉方喊来居委会的同志和派出所两位民警，在民警和居

委会主任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调解。两人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

称两人无法和好，孔觉方给 万元，此后两人无任何关田亚丽

系。当时民警和孔觉方还告诉田亚丽离婚要到法院。不久孔觉方

给付了 万元，她搬出了孔觉方的住处。同年 月，田亚田亚丽

丽让在 市日杂公司任会计的妹妹用公司的名义为其出具了结

婚证明，与余某领取了结婚证书。 月，孔觉方以田亚丽重婚罪

为由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对田亚丽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如何定性，法院分歧较大，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田亚丽不构成重

婚罪。持这一观点的也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田亚

丽 年 月以前是客观存在的，觉方的事实婚姻在 但与孔 是

其后两人在居委会主任、派出所民警的调解下自行达成了分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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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我国法律目前并未对事实婚姻以及非法同居的解除明确规

定采取何种方式，因此，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协议，不能一

概否定，即可以认定两人的婚姻已经协议解除，故而本案当事人

已经失去了构成重婚罪的前提。第二种意见认为，田亚丽是通过

开具虚假证明的手段与余某领取了结婚证书，按规定此婚姻无

效。无效的婚姻应由婚姻登记机关进行撤销，故不构成重婚。第

三种意见认为，田亚丽不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田亚丽在居委会

主任与派出所民警的协调下与孔觉方达成分手协议，这一协议虽

然无效，但田亚丽在主观上是欲解除与孔觉方的婚姻关系，在这

种情况下，田亚丽的重婚行为没有主观上的故意，而重婚罪的构

成是以直接故意为构成要件的，因此，本案被告缺乏重婚罪犯罪

构成的主观要件，故不应定重婚罪。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田亚丽与

年起同居至今，且双孔觉方自 方同居时均已达到法定条件，

已经构成事实婚姻。该事实婚姻的解除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只

是田亚丽与孔觉方在居委会主任及派出所民警在场的情况下达成

的私下协议，因而该解除婚姻的行为是无效的，因此，田亚丽与

孔觉方之间仍存在着事实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田亚丽出具

虚假证明给余某并领取结婚证，显然是故意隐瞒自己有配偶的事

实而与他人结婚，这一行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均已构成重

婚。在处理时，应判决田亚丽犯重婚罪。同时解除田亚丽与余某

的婚姻。

提问：

你认为本案被告人田亚丽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或重婚

罪？原因是什么？

）你认为应该解除哪一个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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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重婚之四

年在读大自诉人谷雨晴（女）与被告毛志家（男）于

学期间相识并恋爱。 年 厂市 工毕业后，谷雨晴被分配在

作，毛志家 市被分配到 区 年镇政府工作 月，谷。

雨晴所在单位分住房，双方商量结婚并申请住房，谷雨晴单位根

据其住房申请要求出具结婚登记的有关证明材料，谷雨晴将有关

材料寄给毛志家，毛志家即利用担任民政助理员的便利，于同月

日私下办理了结婚证后，寄给了谷雨晴。谷雨晴持结婚证分

到住房并取得生育 年 月，毛志家又与古文纤恋爱，指标。

同年 月，毛志家未经古文纤同意，又利用职务之便私下填写了

与古文纤的结婚证，古文纤得知后，明确告诉毛志家二人仅是朋

友关系，要其将结婚证 年销毁。 月该份结婚证掉出被同

事拾到，此事败露。谷雨晴得知后，即以重婚罪将毛志家、古文

纤二人起诉到法院。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形成两种意见，其一认为：被告毛志家利

用工作职务之便，已有配偶又与未婚女青年办理结婚证的行为，

已触犯刑律，构成重婚罪。被告古文纤事前不知毛志家私自为其

办理结婚证，因而不构成重婚罪。其二认为：被告毛志家利用办

理结婚证的职务之便，单方擅自填写的结婚证，既不符合婚姻成

立的必备条件，亦不符合婚姻登记的程序条件，因而，其与古文

纤的结婚证无效。被告毛志家不构成重婚罪，被告古文纤事前不

知毛志家私自为其办理结婚证，没有与毛志家结婚的意思表示，

亦不构成重婚罪。

提问：

你认为两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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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应该怎么处理？

禁止重婚之五

月，程茅木在原籍江苏老年 家与孙香结婚，婚后生

年，程茅木到湖南推销，期间结识女青年吴南有 个子女。

平，不久程茅木将吴南平带往长沙、益阳等地鬼混，并将其带回

江苏老家，与妻子儿女共同居住 余天。吴南平明知程茅木已

月二婚并有儿女，但在同年 人回湖南后，却与程茅木公开以

夫妻关 年系共同 年之久，吴南平于生活达 月在程江苏

老家生一男孩。程茅木为达到长期维持一夫二妻之目的，威胁妻

子孙香如果告发就与其离婚，而且不再负担她和 个孩子的生活

费，反之大家相安无事。并定孙香为大，每年给其 万生活费

元。孙香认为眼看自己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坏，害怕失去生活

来源，而吴南平对自己还算客气。孙香后来找人算过八字，恰恰

算命先生说其今生与人共夫，于是对程茅木与吴南平的行为既不

劝阻，也不向有关单位反映，在吴南平生孩子时热心予以照顾。

提问：

程茅木妻子孙香并不控告丈夫与吴南平，他们的行为是

否就不构成重婚罪？

本案程茅木、吴南平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应如何处

理 ？

禁止重婚之六

年 月，童乐在部队服役期间，与原籍山东省 县女青

年 月年莫某建立恋爱关系， 日结婚，婚后生一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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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市 饭店临时工月，童乐隐瞒婚史与部队驻地 李某

建立恋爱关系。 年 月童乐转业，欺骗其妻离婚后可使孩

年 日离婚子转为城市户口，莫某遂与其于 。童月 乐

市于同年 日与李某登记结婚。后随 莫某发觉即在 月 受

骗， 年 月要求复婚，童乐隐瞒已婚事实，于 日又与莫

某复婚。

年 月 日，莫某发现童乐又与他人结婚，于是诉讼

至法院。

提问：

本案中谁的行为构成重婚？谁的行为构成重婚罪？

本案应解除前婚还是后婚？

反对其他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

与何某（女， 岁） 年恋爱结岁）刘某（男， 于

个子女，婚，生有 婚后 年，感情一直很好，被亲友称为模

年底，刘某被派范夫妇。 出国，参加某项工作，与李某

（女）相识。 岁，因选择对象条件苛刻，一直未婚。李某年已

刘某与李某在 个月，李某主动接近刘某，关心刘某的一起工作

生活，并向刘诉说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不幸，表示与刘相见恨

晚，如能找到像刘某这样的爱人，就心满意足了。刘某在李某的

苦苦追求下，与李某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但刘某考虑与何某

结婚 年，感情深厚，家庭美满，如果分离，确不忍割舍，因

此产生矛盾。但李某以发生性关系为理由，逼迫刘某与其妻离

婚，否则就公开他们的关系，让他无法做人。刘某回国后就向妻

子提出离婚，何某及 个子女听后惊讶不已，追问刘某为什么离

婚 刘某默默不语，只向何某说：“我有苦衷，咱们夫妻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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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成全我吧！”何某表示坚决不同意离婚。于是，刘某向法院

起诉离婚。

提问：

法院对此案应如何处理？处理的原则是什么？

反对其他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

罗红与郑伟系同厂职工。两人性格相投，互相爱慕，经过

年的恋爱，双方于 年 月进行了结婚登记。 年生一女

孩，一家过得幸福美满。天有不测风云，郑伟的父母先后病逝。

郑伟哀伤过度，病倒了。罗红是个贤慧之妻，对郑伟精心地伺

候、照料，耐心地劝导，使郑伟的身体很快康复。郑伟打心里感

年，郑伟在一位激妻子。 亲友的影响与支持下，停薪留职，

踏上了经营服装之路。经商生涯，使郑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

变。他周围的大款身边都有“小蜜”，而他总是惦记妻子。有人

说他思想太落伍，让妻子与情人同时平衡自己的生活，这是最

“现代”的生活方式。一些女孩子见郑伟财大气粗，便不失时机

地追逐。郑伟无法摆脱灯红酒绿的影响，生活越来越腐化。他不

仅与几位女性保持通奸关系，而且在郊外租了一间民房与一位年

仅 岁的姑娘开始了同居生活。罗红发现丈夫虽然物质生活上

关心自己，不让自己手头缺钱，但精神上却感到空虚。丈夫经常

夜不归宿，夫妻生活越来越枯燥无趣，罗红的担心越来越重。一

次，酒后的郑伟 岁的姑娘，已无力告诉罗红自己爱上了一个

自拔。罗红惊呆了。为了丈夫，她辞去了工作，专心料理家务，

为的是让丈夫永远拥有一个温暖的港湾。可现实太残酷了。罗红

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离婚。郑伟不同意。于是罗红起诉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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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问：

郑伟与 岁的姑娘是否构成姘居？违反什么法律？

法院应该怎样处理？

通奸、姘居与事实重婚的界限

厂的职工，李芹与张龙同是 年 月二人结婚。

年 月生一女儿张京京。在共同生活中，李芹与张龙常为生活

琐事矛盾不断， 年 月，张龙与自己的徒弟关某的关系暧

昧，以至于李芹时常找领导反映，二人的关系更是紧张，

年 月，在同事们的劝说下李芹、张龙二人协议离婚。婚生女儿

张京京随李芹 年 月与他生活，张龙搬出去另住。关某于

人结婚，此后张龙便不断地纠缠女儿和李芹要求搬回来住，

年春节李芹应允，二人又共同生活，由于各种原因并未登记复

婚，但是 年二人却比以往的关系融洽。 月领导曾找二人

谈话，希望二人办理复婚登记，恰在这时张龙被派往某国劳务输

出。张龙嘱单位在国内发放的工资全部由李芹领取，累积

元。 年 月 日，张龙回国，带回在国外节余的奖金、工

万元。回国资共人民币 万元，及家用电器若干，折合人民币

后张龙让同事瞒着李芹带这些财物归国，他即与刚离婚的关某同

居，并准备于半个月后 年元旦张龙与关某二人登记结婚。

前往某风景点游玩，在旅店的住宿登记为夫妻。不料此情形被李

芹的亲戚看到，李芹闻讯后大闹，要告张龙重婚，并要求分割张

龙带回的财物。

提问：

年春节后的李芹与张龙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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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经常发生两性关系，鉴于章燕住单位房屋，双方来往不方

便。 年 月，章燕将住房换为混居房。章燕让王兵穿上贺

利的军服，二人照了合影挂在房内，对邻居章燕说王兵为其丈

夫。 年元旦，贺利回家探亲。章燕将其与王兵的合影换为

他们夫妻的合影，暂时不与王兵来往。不料，尽管邻居之间没什

么交往，王兵与贺利也有几分相像，但是细心的邻居还是发现此

解放军与彼解放军不是一个解放军。于是东窗事发。

年 月之前，章燕与王兵是什么关系？

年 月之后，章燕与王兵是什么关系，双方构成重

男女平等原则体现在结婚和离婚方面，男女双方的权利是平

等的。夫妻在人身方面和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在不

同性别的家庭成员之间，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

张龙回国后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

）张龙从国外带回来的财产归谁所有？

通奸、姘居与事实婚姻的界限

章燕的丈夫贺利是现役军人，常年驻守边疆，章燕见别的小

年 月，章夫妻双进双出，非常羡慕。 燕与本单位离婚的

提问：

婚吗？

贺利可以向法院控告王兵犯“破坏军婚罪”吗？

第三节　　　　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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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歧视妇女的旧传统

女青年齐某，经人介绍， 年与邻村男青年徐某结婚。

婚后夫妻感情一般，生育一女，现年 岁。因徐某不关心家庭生

活，齐某对其进行劝说，徐某不但不听，反而多次打骂齐某，挫

伤了夫妻感情。而且徐某开始嫌弃齐某跛脚，不能挑水、砍柴，

导 年致夫妻关系更为紧张。齐某因此于 月向人民法院起

诉要求离婚，法院 年于 月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徐

某承认了错误，表示今后要改正，齐某也表示同意重归于好，并

于 年 月二人又重新一块生活。尔后，因徐某在行动中并

无明 年 月间，徐某显改正，为家庭琐事多次发生争吵

认为齐某 年给他洗的衣服不干净，就拿扁担殴打齐某。

月，齐某以“徐某屡次殴打自己，致使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

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被告徐某离婚。

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原告诉说

自己在家庭中屡受歧视、虐待，并屡遭殴打，无法再与徐某一起

生活；而徐某则认为，齐某跛脚，几乎所有重活都是自己干的，

而且还不老老实实地侍候自己，所以屡次发生争吵。法院进行多

次调解，均未能使双方达成和好协议。

提问：

齐某是徐某的妻子，徐某是否就有权对其进行侮辱、打骂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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